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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7日，原告工商银行深训分行福田支行根据被告三

佳公司的申请，开出编号为LC44608970028不可撤销即期跟单

信用证，开证金额为港市2110290元。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价

值港币2110290元。信用证开出后，香港国华银行于1994年4

月10日向原告发出进口到单通知书及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

关单证，要求原告支付信用证项下金额。原告遂于同年4月16

日向三佳公司发出进口付款通知书，要求三佳公司审核后确

认是否承兑，三佳公司于4月14日向原告表示同意付款。此前

，三佳公司曾于1997年4月15日向原告提出申请，表明对原告

开出的即期信用证项下进口牛皮，因进口后分批排产，收汇

期要三个月，特向原告申请进口押汇，金额为港币1899261元

。1997年4月18日，原告支付了信用证项下款，同时，原告将

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交予被告三佳公司提货。同年4

月22日及4月30日，被告三佳公司再次向原告申请要求

对LC44608990028信用证金额押汇HKD1899261元，期限三个

月。 1997年5月8日，另一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向原告出具进

口押汇额度担保承诺书，表示对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进口信用

证项下押汇款项，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天，原告和两被

告签订一份进口押汇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为被告三佳公司

提供进口押汇额度HKD1899261元额度的有效期一年。被告物

资公司对被告三佳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为押汇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对进口押汇信用证项下货



物享有质权，如三佳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原告债务，原告有权

依法处分该批货物。签合同时，原告和被告三佳公司未知被

告物资公司有关原告已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的单证交予被

告三佳公司提货的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于当天向被告

三佳公司出具一份借款借据，借据载明借款人为三佳公司。

金额为HKD1899261元，借款用途为信用证项下押汇，到期日

为1997年8月8日。三佳公司在借据上盖章确认。此后，被告

三佳公司用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进行加工生产，并出口销售

。原告在此过程中，未对该货物进行有效监管。还款期限届

满后，被告三佳公司未偿还原告的借款。1997年9月9日，原

告向两被告发出催告函，要求其尽快还款。1997年9月2日，

被告三佳公司向原告偿还押汇款港币593261元，余款未还。

同年12月12日，原告将被告三佳公司尚欠押汇款港币1300600

元转入逾期贷款科目。以后，原告经追讨欠款未果，遂诉至

法院。 以上事实，有信用证、付款通知书、押汇申请书、担

保承诺书、押汇协议书、借据、汇转款凭证、催收函、庭审

笔录等材料证实。 双方的抗辩 原告诉称：被告三佳公司

于1997年5月8日向我行贷款(进口押汇)港币1899261元，由被

告深圳市物资公司提供担保，1997年8月8日押汇到期后，我

行多次派人上门催收，但被告三佳公司在1997年9月22日偿还

我行港币593261元外，仍欠我行贷款本金港币1306000元，利

息120178.7元(计至1998年5月22日)。现我行请求判令被告深圳

市物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三佳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

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原告所诉属实。 被告物资公司在法

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我公司为三佳公司担

保属实，但进口押汇协议书规定了原告时三佳公司货物的质



权，因原告的过错，没有按合同履行该权利，我公司免除保

证责任。我公司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摘

要 本院认为，原告和两被告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书，合法有

效，原、被告应切实履行各自义务。被告三佳公司未依约向

原告还清押汇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责

任，被告物资公司作为被告三佳公司的担保方，对被告三佳

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押

汇”的解释，押汇行为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

，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押汇协议也约定，原告对信用证

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因此，原告和被告三佳公司就1899261

元港币的押汇款。已设立了物的担保关系。由于原告在被告

三佳公司申请押汇之后，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

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三佳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

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

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物资公司

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因该信用证项下

的进口货物的价值已超出被告物资公司保证范围，故被告物

资公司可免除其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

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

之规定，于1998年12月18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三佳公司应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港币1306000元，并人民

银行规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向被告支付利息，(从1997

年4月19日计起至应还款之日止)。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对被告物资公司的诉讼请

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12元，由被告三佳公司承担(



已由原告交纳，被告三佳公司应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二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一式三份，并按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评论 关于进口押汇的争论 银行界

关于及进口押汇的争论由来已久。因为日常实务上的需要，

他们迫切需要确定的指引。不同的银行由于效法不同的实务

标准，就往往导致在不同的银行之间在实务上有不同的操作

和制度设计。例如中国银行关于进口押汇的业务规定效法香

港的押汇实务。而其他银行可能效法其它国家的实务而有相

互之间差异很大的做法。 因进口押汇操作不当而造成的银行

损失有时候会很大。例如本案的深圳工商银行福田分行就将

会因担保人解除担保责任，而开证申请人又没有支付能力而

产生很大的损失。因此问题不单在开证申请人无法归还因对

外兑付而产生的垫款，更大的问题在于银行因叙做进口押汇

而无法使原先设定的担保得到落实。因为进口押汇的前提是

开证申请人无法付款赎单所以才转做进口押汇，如果银行在

开证时设定的担保无法落实，其法律后果对银行来说将是灾

难性的。 但是银行界向来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即在进口押汇

实务中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以便在最大程度上保护银行的利益

。但是银行界无法仅仅在银行实务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

他们需要司法的明确指引。在进口押汇问题上，银行界迫切

需要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给以法律上的明确指引。据说最高

法院已经受理了数个关于进口押汇的上诉案件，估计不久将

对这一问题作出澄清。 司法界的争论 司法界关于进口押汇的

争论也很大，从基层法院到各地的高级法院甚至到最高法院

都有争论，有时观点还尖锐对立。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 其根本的原因是目前国内没有关于进口押汇的法律法规，

也没有司法解释，最高法院也从未公布指导性的判例。银行

界只有在实践中摸索。一直以来，地方法院也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根据贸易实务甚至当事人的约定作个案处理。据

说有一些地方，例如深圳市已经能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可

能深圳方面遇到的进口押汇纠纷原来就比较多，因此倒比最

高法院更早地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做法。但是这一些做法目前

并没有得到其它地方法院尤其是使最高法院判例的确认。最

高法院在其即将审理的几个有关进口押汇的上诉案件中，估

计不久就会澄清他们所持的立场。 司法界的产生分歧的另外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无法在现有担保法的框架内找到使进口押

汇在实务上解释得通，在实务上又能操作简便的解决方法。

原先国内信托法的缺失也接近于使问题无法得以完关解决。

因为和进口押汇配套的信托收据制度是进口押汇得以最终落

实的关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